
 

以此件为准           粤工信融资函〔2019〕682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计划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不含深圳），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简

称“民营经济十条”，粤办发〔2018〕43 号印发）及《广东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的实施意见》（粤办

函〔2018〕273 号）精神，支持引导小微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将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计划下达给你们，共

安排资金 84380 万元，采用因素法切块、直接安排两种方式进行

分配。 

    一、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上市挂牌融资奖补）。采用因

素法切块方式分配，重点支持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民营企业到新

三板挂牌及到区域性股权市场直接融资，计划安排资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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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二、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的实施意见》（粤办函〔2018〕

273 号）精神，采用因素法切块方式分配，用于激励企业上规模

发展，支持开展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对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

企业给予普惠性奖励，珠三角地区每家企业不低于 5 万元，粤东、

粤西、粤北地区每家企业不低于 10 万元，计划安排资金 50000

万元。 

    三、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采用因素法切块方式，主要依

据各地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等因素，计划安排 17 个地

市，安排资金 6380 万元。 

    四、应收账款融资奖励。采用因素法切块方式，主要依据通

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帮助中小微企业实

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情况等因素，计划安排 10 个地市，

安排资金 504 万元。 

    五、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采用因素法切块方式，依据各地

市中小企业实际发生的利息规模等因素，对 2018 年度新升规工

业企业、已认定的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在一定期间内获得商业银行

贷款并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贴息补助，计划安排资金 11496

万元。 

    六、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采用因素法切块方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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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各地市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分布数量和仪器设备购置情况

等因素，重点支持各地市技术平台和示范基地购置检验检测等仪

器设备，计划安排 19 个地市，安排资金 2700 万元。 

    七、人才培育项目。采用公开招投标等政府采购方式，计划

安排 1 项，安排资金 3000 万元。组织实施民营企业“十百千万”

培训工程和中小微企业人才培育工程，对我省民营企业、中小微

企业和服务机构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八、2019 年省中小企业重点专项工作。用于中小企业生产

经营运行监测和“中小微企业日”系列活动，计划直接安排给省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安排资金分别为 150 万元，共 300 万元。 

    因素法切块资金由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项目申报、评审、公示、下达等工作，按“谁安排、谁负责”的原

则，对所选项目和资金安排计划负责，对资金预算执行、绩效目

标监控、任务清单实施等承担主体责任，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

做好信息公开、绩效自评、项目验收考评等工作，并接受省级监

督检查和绩效评价。请各地严格按照《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

于做好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

中小微企业发展）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粤工信融资函〔2019〕

186 号）工作指引规定的扶持对象、支持范围及补助标准等要求

安排使用资金，并在收到省划拨资金的 30 日内将资金下达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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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单位，及时将具体安排计划、项目汇总表等情况报我厅和

省财政厅备案。 

 

    附件：1.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

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安排计划表 

          2.  中小企业人才培育项目资金安排计划 

3.  中小企业重点专项工作资金安排计划 

4.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

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各地市及项目绩效目标

表 

5.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

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各地市任务清单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9 年 3 月 19 日 

  （联系人：杨红，电话：020-83133274） 

 



附件 1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安排计划表 

                            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单位：万元 

序号 

 政策任务 

 

 

地市（区） 

降低民营企

业融资成本

（上市挂牌

融资奖补） 

促进小

微工业

企业上

规模 

服务体系

建设 

应收账款

融资奖励 

中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 

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 

拟安排资

金 

1 广州 2900 5880 760  760 397 10697 

2 珠海 600 1034 380 9 200 367 2590 

3 汕头 1000 1590 600  1055 188 4433 

4 佛山 900 4910 910 7 830 175 7732 

5 韶关  636 290 237 315 126 1604 

6 河源  579 200  930 17 1726 

7 梅州  920 390  440 200 1950 

8 惠州 900 2840  1 185 91 4017 

9 汕尾  284 30  16  330 

10 东莞 2000 16550 690 68 2060 124 21492 

11 中山 500 3800 300  715 8 5323 

12 江门 400 2266 330  580 136 3712 

13 阳江  648 200  230 5 1083 

14 湛江  1295 300 6 880 93 2574 

15 茂名  1181   320 2 1503 

16 肇庆  895 440 71 680 102 2188 

17 清远 500 1704 230  540 152 3126 

18 潮州 300 636  95 140 243 1414 

19 揭阳  1920 30 5 370 164 2489 

20 云浮  432 300 5 250 110 1097 

合 计 10000 50000 6380 504 11496 2700 81080 

 



附件 2 

中小企业人才培育项目资金安排计划表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拟安排资金（万元） 

人才培育项目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000 

合 计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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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重点专项工作资金安排计划表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拟安排资金 

（万元）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

运行监测 

省中小企业服

务中心 
150 

“中小微企业日”系

列活动 

省中小企业服

务中心 
150 

合  计 300 



附件4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1140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40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200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10000

推动全省小升规企业在区
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数
（家）

200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100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19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70

环境效益指标
带动2017、2018“创客广
东”省赛获奖项目落地广
东（个）

3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广州）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10697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1140家，推动全省小升规企业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
200家以上；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
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发放200家以上企业，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1000万；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10000家次以上，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70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Zap


Z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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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150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5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140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2000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8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5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8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70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46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5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珠海）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2590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150家；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
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14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700万以上，“创客
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8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5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8家媒体报道；
4.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
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5.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6.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2000家次以上，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50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114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7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240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120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136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5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汕头）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4433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114家；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
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24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1200万以上；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1000家次以上，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5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984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10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230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500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创客广东”省赛吸引参
赛项目或企业（个）

100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8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5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8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116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12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3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佛山）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7732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984家；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
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23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1160万以上，“创客
广东”省赛吸引不少于100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地市赛吸引不少于8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5家龙头企业参
加，不少于8家媒体报道；
4.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
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5.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6.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50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30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42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100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30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5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3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5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52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312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1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韶关）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1604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42家；
2.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10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520万以上；“创客
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5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3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5家媒体报道；
3.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
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30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1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66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80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30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40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880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河源）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1726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66家；
2.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8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400万以上；
3.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4.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30家次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78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160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150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78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4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1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梅州）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1950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78家；
2.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16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780万以上；
3.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4.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15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10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384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4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100

社会效益指标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经济效益指标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4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15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惠州）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4017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384家；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
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
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10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15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产出 数量指标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24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5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3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5

经济效益指标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320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汕尾）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330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24家；
2.促进创新服务项目，“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5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3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
5家媒体报道；
3.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绩
效
指
标

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1440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14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260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
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
业数（家次）

1500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用
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参
赛项目或企业（个）

8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龙
头企业参加（个）

5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报
道（家）

8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132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万
元）

355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
动创新成果转化数（项）

1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东莞）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21492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1440家；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省
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26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1320万以上；“创客广
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8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5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8家媒体报道；
4.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大
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5.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款
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6.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150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10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540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6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120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60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104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5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中山）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5323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540家；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
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12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600万以上；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6.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5项
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288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2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120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100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8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5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8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60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8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2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江门）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3712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288家；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
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12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600万以上；“创客
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8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5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8家媒体报道；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10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20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42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80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40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24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5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阳江）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1083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42家；
2.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8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400万以上。
3.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大
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5项
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54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110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80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5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3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5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54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11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2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湛江）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2574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54家；
2.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11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540万元以上；“创客广东
”地市赛吸引不少于5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3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5家媒体报道；
3.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大
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80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20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产出 数量指标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42

经济效益指标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4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1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茂名）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1503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42家；
2.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3.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1项
以上。

绩
效
指
标

效益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114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160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8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5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8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82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115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2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肇庆）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2188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114家；
2.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16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820万以上；“创客广东
”地市赛吸引不少于8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5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8家媒体报道。
3.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
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20
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78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2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80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100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5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3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5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40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8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1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清远）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3126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78家；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
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8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400万以上；“创客广东”
地市赛吸引不少于5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3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5家媒体报道；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10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10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60

上市挂牌奖补企业（家） 2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150

社会效益指标
激励更多全省民营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是

经济效益指标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22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15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潮州）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1414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60家；
2.促进民营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符合奖补条件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激励更多全
省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3.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
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15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15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66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40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5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3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5

经济效益指标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502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10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揭阳）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2489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66家；
2.促进创新服务项目，“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5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3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
5家媒体报道；
3.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
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40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10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54

发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家）

120

支持核心企业数（家） 1家或以上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数（家次）

300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
（万元）

600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302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数
（项）

25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资金绩效目标表（云浮）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1097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54家；
2.促进创新服务项目，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120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600万以上；
3.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
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套发展的生态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成年度支持任务；
4.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
款并实际发生利息支出的小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5.促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中小企业300家次以上，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创新成果转化25项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效益

数量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名称

资金需求
（万元）

总体绩效目
标

（概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
育场次（场次）

135

质量指标
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

育数（人次）
10000

效益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

育学员满意度（%）
90%以上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
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表（人才培育项目）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资金

3000

举办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育135场次以上，培育人数超过10000人次，
学员满意度超过90%。

绩
效
指
标



项
目

名
称

资
金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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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体
绩
效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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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级
指
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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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目
标
值

产
出

数
量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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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省

级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专

项
（

民
营

经
济

及
中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
资

金
绩

效
目

标
表

（
中

小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运

行
监

测
）

2
0
1
9
年

省
级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专
项

（
民

营
经

济
及

中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

资
金

1
5
0

中
小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运
行
监
测
30
00
家
以
上

绩 效 指 标



项
目

名
称

资
金

需
求

（
万

元
）

总
体
绩
效
目
标

（
概
述
）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目
标
值

产
出

数
量
指
标

举
办
2
0
1
9
广
东
省
中
小
微
企
业
日

大
会
，
开
展
系
列
专
题
活
动

举
办
1
场
主
会
场
活
动
，
2
0
0
个
以
上
中
小
微
企
业

和
中
小
企
业
主
管
部
门
有
关
人
员
参
加
。
组
织
3

场
左
右
的
专
题
服
务
或
论
坛
相
关
活
动
，
服
务
中

小
企
业
2
0
0
家
次
以
上
，
促
中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

推
动
中
小
微
企
业
加
强
交
流
合
作
。

效
益

社
会
效
益
指
标

20
19

年
省

级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专

项
（

民
营

经
济

及
中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
资

金
绩

效
目

标
表

（
“

中
小

微
企

业
日

”
系

列
活

动
）

2
0
1
9
年

省
级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专
项

（
民

营
经

济
及

中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

资
金

1
5
0

举
办
20
19
广
东
省
中
小
微
企
业
日
主
会
场
活
动
，
并
开
展
系
列
专
题
活
动
，
为
中
小
微
企
业
搭
建
合
作
交
流
平
台
。

在
联
合
国
“
中
小
微
企
业
日
”
期
间
举
办
宣
传
活
动
，
营
造
社
会
关
心
、
支
持
中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的
舆
论
氛
围
。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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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广州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量

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素，分

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

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

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3）推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

场发展，促进全省小升规企业

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

展示、路演及培训等服务并减

免企业相关费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200 家中小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操作

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 200

家以上企业；带动企业社会化

服务成交额 1000 万。 
当年度 

3 

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

广东”大赛获奖落地广东，

并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进

行奖补（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根据获奖项目实际落地和获

得股权融资情况确定。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广州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

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

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当年度 

Zap


Zap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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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贷款贴

息专题）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

业银行贷款并实际发生的利

息支出进行核算，并按实施标

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5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器设

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

元。 

支持不超过 13 个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 14 个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

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设备

更新。 

当年度 

6 

降低民营企业融

资成本（上市挂

牌融资奖补专

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广

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的

民营企业的上市中介费用

给予补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和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

营企业给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省

内（不含深圳）区域性股权

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

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

给予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或奖

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证监

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成公开发

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产评估费、法

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中介费用，按不超

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

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营企业

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换为

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行直接融

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额的 2%给予

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业板”的挂牌企业按

照融资金额的 3%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

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愿

申报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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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珠海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下用途进行

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业培训等服

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14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 140 家以

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 700 万

以上。 
当年度 

3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

创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

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 80 个项

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 5 家龙头企业参

加，不少于 8 家媒体报道，举办不少于

2 轮的现场赛事环节（初赛、决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大赛

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

进行奖补（已奖补项目除外）。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贷款贴

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珠海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企业、已

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业银

行贷款并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

算，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当年度 

5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
1 家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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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规模发展（应

收账款融资奖励

专题） 

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6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5 个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

示范平台和 15 个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设备更

新。 

当年度 

7 

降低民营企业融

资成本（上市挂

牌融资奖补专

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广

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的

民营企业的上市中介费用

给予补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和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

营企业给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省

内（不含深圳）区域性股权

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

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

给予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或奖

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

证监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

成公开发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

产评估费、法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

中介费用，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

民营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

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

额的 2%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

超过 300 万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

业板”的挂牌企业按照融资金额的 3%给

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愿申报的民营

企业给予奖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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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汕头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

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

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24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

业 240 家以上，带动企业社

会化服务成交额 1200 万以

上。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贷款贴

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汕头市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

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

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

行贴息。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3个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5个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

当年度 



 

 
- 6 -

小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专题）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

设备更新。 

5 

降低民营企业融

资成本（上市挂

牌融资奖补专

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广

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的

民营企业的上市中介费用

给予补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和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

营企业给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省

内（不含深圳）区域性股权

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

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

给予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或奖

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

证监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

成公开发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

产评估费、法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

中介费用，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

民营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

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

额的 2%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

超过 300 万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

业板”的挂牌企业按照融资金额的 3%给

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

愿申报的民营企业给予奖

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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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佛山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

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直

接补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下

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业

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

广和事前事中事后监

管，超过 230 家中小微

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操

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

230 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

服务成交额 1160 万以上。 
当年度 

3 

举办“创客广东”省赛，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
业创新大赛地市赛；鼓

励对 2017、2018 年“创

客广东”大赛获奖落地

广东，并获得股权融资

的项目进行奖补（已奖

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省赛吸引不少于

1000 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

于 50 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

50 家媒体报道； 
2.“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

于 80 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

于 5 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

8 家媒体报道，举办不少于 2

轮的现场赛事环节（初赛、决

赛）； 
3.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

广东”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

得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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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奖补项目除外）。 

4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贷款贴

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年度新升

规工业企业、已认定的

高成长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佛山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

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

企业在 2017年 9月 1日至 2018

年 8月 31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

贷款并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进

行核算，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

求进行贴息。 

当年度 

5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应

收账款融资奖励

专题）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实

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

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6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

广东省中小企业（民营

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

基地获得设备更新补

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3 个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 6 个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

示范基地进行仪器设备更新。 

当年度 

7 

降低民营企业融

资成本（上市挂

牌融资奖补专

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期间经广东证监局辅导

备案登记的民营企业的

上市中介费用给予补

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助

或奖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

证监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成

公开发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产评

估费、法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中介费

用，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

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愿申

报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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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期间在新三板成功挂牌

的民营企业和进入新三

板创新层的民营企业给

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期间在省内（不含深圳）

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或增资扩股成功进行直

接融资的民营企业给予

补助。 

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

民营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

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额

的 2%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

过 300 万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业

板”的挂牌企业按照融资金额的 3%给予

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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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韶关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

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

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10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

业 100 家以上，带动企业社

会化服务成交额 520 万以

上。 

当年度 

3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

创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

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不少于 50 个项目或企业参

赛，不少于 3 家龙头企业参

加，不少于 5 家媒体报道，

举办不少于 2轮的现场赛事

环节（初赛、决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
客广东”大赛获奖落地广

东，并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

进行奖补（已奖补项目除

外）。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约束性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对韶关市 2018 年度新升规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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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专题）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任务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

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

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

行贴息。 

5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应收账款融

资奖励专题）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

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6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

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2个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3个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

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

设备更新。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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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河源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

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

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8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

业 80 家以上，带动企业社

会化服务成交额 400 万以

上。 

当年度 

3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

创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项目落地广东，并

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

奖补（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

少于5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

不少于 3 家龙头企业参加，

不少于 5 家媒体报道，举办

不少于2轮的现场赛事环节

（初赛、决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
客广东”大赛获奖项目落地

广东，并获得股权融资的项

目进行奖补（已奖补项目除

外）。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约束性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对河源市 2018 年度新升规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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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专题）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任务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

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

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

行贴息。 

5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

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1个中小企业公共技术

服务示范平台进行仪器设

备更新。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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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梅州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

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

展（促进小微工业企

业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直

接补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

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

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服务

体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

过 16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 160

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

务成交额 780 万以上。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

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贷款

贴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

长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梅州市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

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

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

行贴息。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

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企业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

设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2 个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 6 个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

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

设备更新。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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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惠州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

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贷款贴

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惠州市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

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

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

行贴息。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应

收账款融资奖励

专题）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

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企业提质增效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1个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3个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

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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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专题） 备更新补助。 设备更新。 

5 

降低民营企业融

资成本（上市挂

牌融资奖补专

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广

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的

民营企业的上市中介费用

给予补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和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

营企业给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省

内（不含深圳）区域性股权

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

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

给予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或奖

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

证监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

成公开发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

产评估费、法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

中介费用，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

民营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

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

额的 2%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

超过 300 万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

业板”的挂牌企业按照融资金额的 3%给

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

愿申报的民营企业给予奖

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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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汕尾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下用

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业培

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

专题）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

创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

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

50 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 3

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 5 家媒

体报道，举办不少于 2 轮的现场

赛事环节（初赛、决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

东”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股

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已奖补

项目除外）。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汕尾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

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

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款

并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

算，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

贴息。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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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财政事权）东莞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财政事权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

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模发展（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量

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素，分

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下用途进行资

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业培训等服务

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

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模发展（中小微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26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操作

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 260 家以上，

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 1320 万以上。 
当年度 

3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

创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

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 80 个项目

或企业参赛，不少于 5 家龙头企业参加，

不少于 8 家媒体报道，举办不少于 2 轮的

现场赛事环节（初赛、决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大赛获

奖落地广东，并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

奖补（已奖补项目除外）。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

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模发展（中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东莞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企业、已认

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款

并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并按实

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当年度 

5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

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

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应
1 家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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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发展（应收账款融

资奖励专题） 
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度融资

金额 1%给予奖励。 

6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

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模发展（中小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专

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器

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3 个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

范平台和 4 个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

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设备更新。 
当年度 

7 
降低民营企业融资

成本（上市挂牌融资

奖补专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广

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的

民营企业的上市中介费用

给予补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和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

营企业给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省

内（不含深圳）区域性股权

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

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

给予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或奖

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证

监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成公开

发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产评估费、

法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中介费用，按不

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每家企

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奖

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营

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行直

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额的 2%

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

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业板”的挂牌企

业按照融资金额的 3%给予补助，每家企业

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愿申报的民营企

业给予奖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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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山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下用

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业培

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

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12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 120家
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

600 万以上。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中山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企

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并按实

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应收账款融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

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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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奖励专题） 

5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

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2 个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

设备更新。 
当年度 

6 

降低民营企业

融资成本（上市

挂牌融资奖补

专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广

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的

民营企业的上市中介费用

给予补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和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

营企业给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省

内（不含深圳）区域性股权

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

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

给予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或奖

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

证监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

成公开发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

产评估费、法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

中介费用，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

民营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

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

额的 2%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

超过 300 万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

业板”的挂牌企业按照融资金额的 3%给

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愿申报

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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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江门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下用

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业培

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

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12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企业120家

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

600 万以上。 
当年度 

3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

创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

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

80 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 5

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 8 家媒体

报道，举办不少于 2 轮的现场赛事

环节（初赛、决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股权融

资的项目进行奖补（已奖补项目除

外）。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江门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企

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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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贴息专题）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并按实

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5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

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3个中小企业公共技术

服务示范平台和 6 个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

仪器设备更新。 

当年度 

6 

降低民营企业

融资成本（上市

挂牌融资奖补

专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广

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的

民营企业的上市中介费用

给予补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和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

营企业给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省

内（不含深圳）区域性股权

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

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

给予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或奖

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

证监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

成公开发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

产评估费、法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

中介费用，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

民营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

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

额的 2%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

超过 300 万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

业板”的挂牌企业按照融资金额的 3%给

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愿申报

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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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阳江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

权”名称 
“政策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

中小微企业

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展（促进小微

工业企业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

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

业数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

斜等因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下用

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业培

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展（中小微企

业服务体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和事前事中

事后监管，超过 8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

券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 80 家以

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

400 万以上。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展（中小微企

业贷款贴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企业、

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

息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阳江市 2018年度新升规工业企

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

际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并

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展（应收账款

融资奖励专题）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

务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

企业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

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5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展（中小企业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

范平台和广东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备更新补

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

仪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

不超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2 个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

仪器设备更新。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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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湛江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

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11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 110

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

务成交额 540 万以上。 
当年度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

创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

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

少于5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

不少于 3 家龙头企业参加，

不少于 5 家媒体报道，举办

不少于2轮的现场赛事环节

（初赛、决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
客广东”大赛获奖落地广

东，并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

进行奖补（已奖补项目除

外）。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湛江市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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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贷款贴

息专题）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

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

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

行贴息。 

4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应

收账款融资奖励

专题）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

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5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3个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6个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

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

设备更新。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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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茂名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

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模发展（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级

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直

接补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下用

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业培

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

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模发展（中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工

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

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茂名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企

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并按实

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

小微工业企业上规

模发展（中小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专

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

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省中

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产业

化示范基地获得设备更新补

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支持 1 个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设备

更新。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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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肇庆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

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16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 160

家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

务成交额 820 万以上。 
当年度 

3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

创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

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

少于 8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

不少于 5 家龙头企业参加，

不少于 8 家媒体报道，举办

不少于2轮的现场赛事环节

（初赛、决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
客广东”大赛获奖落地广

东，并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

进行奖补（已奖补项目除

外）。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肇庆市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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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贷款贴

息专题）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

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

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

行贴息。 

5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应

收账款融资奖励

专题）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

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6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6 个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化示

范基地进行仪器设备更新。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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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清远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

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

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

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80 家中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 80 家

以上，带动企业社会化服务成

交额 400 万以上。 
当年度 

3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

创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

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得

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

于 50 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

少于 3 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

于 5 家媒体报道，举办不少于

2 轮的现场赛事环节（初赛、

决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

广东”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

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

补（已奖补项目除外）。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微企业贷款贴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清远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

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

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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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专题） 业银行贷款并实际发生的利

息支出进行核算，并按实施标

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5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中

小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1 个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 6 个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产

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设备

更新。 

当年度 

6 

降低民营企业融

资成本（上市挂

牌融资奖补专

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广

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的

民营企业的上市中介费用

给予补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和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

营企业给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省

内（不含深圳）区域性股权

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

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

给予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或奖

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

证监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

成公开发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

产评估费、法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

中介费用，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

民营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

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

额的 2%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

超过 300 万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

业板”的挂牌企业按照融资金额的 3%给

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愿

申报的民营企业给予奖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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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潮州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

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潮州市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

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

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

行贴息。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应收账款融

资奖励专题）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

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2个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8个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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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小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

级专题）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

设备更新。 

5 

降低民营企业

融资成本（上市

挂牌融资奖补

专题） 

（1）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广

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的

民营企业的上市中介费用

给予补助； 

（2）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和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民

营企业给予奖励； 

（3）对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省

内（不含深圳）区域性股权

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

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

给予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或奖

励 

（1）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经

证监部门辅导备案登记后，分阶段对完

成公开发行之前支付的会计审计费、资

产评估费、法律服务费、券商保荐费等

中介费用，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

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三板”创新层的

民营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 

（3）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

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

额的 2%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

超过 300 万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

业板”的挂牌企业按照融资金额的 3%给

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对全部符合奖补条件且自

愿申报的民营企业给予奖

补。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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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揭阳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促进

小微工业企业上

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业数

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斜等因

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

企业培训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

专题）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创新

大赛地市赛；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广东”大赛获奖落地广

东，并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进

行奖补（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1.“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

于 50 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

于 3 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

5 家媒体报道，举办不少于 2

轮的现场赛事环节（初赛、决

赛）； 

2.鼓励对 2017、2018 年“创客

广东”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获

得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补

（已奖补项目除外）。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微企业

贷款贴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

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揭阳市 2018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

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并实际

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

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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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贴息。 

4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应收账款融

资奖励专题）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企业

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5 

促进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中小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

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

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

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获得设

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

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 2个中小企业公

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9个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

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

设备更新。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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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云浮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发展（促进小

微工业企业上规模专题）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为

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

直接补

助 

按照各地级以上市 2018 年新升规企

业数量和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倾

斜等因素，分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

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以下用途进行

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奖励企业、支持开展企业培训等服

务活动。 

当年度 

2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发展（中小微

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专题） 

强化服务券发放宣传推广和事

前事中事后监管，超过 120 家中

小微企业收益。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参照《2019 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服务

券操作指南》。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支持 120 家以上，带动

企业社会化服务成交额 600 万以上。 
当年度 

3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发展（中小微

企业贷款贴息专题） 

重点支持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

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

息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对云浮市 2018 年度新升规工业企业、已

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业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商业银行

贷款并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进行核算，并

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当年度 

4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发展（应收账

款融资奖励专题） 
给予 1 家核心企业奖励 

指导性

任务 
奖励 

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

务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微

企业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

按 2018 年度融资金额 1%给予奖励。 

1 家 当年度 

5 
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工

业企业上规模发展（中小企

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专题） 

支持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

服务示范平台和广东省中小企

业（民营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

基地获得设备更新补助。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

助 

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

仪器设备金额的 40%，补助金额最高

不超过 200 万元。 

支持不超过3个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

范平台和 3 个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

产业化示范基地进行仪器设备更新。 
当年度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 


